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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增加專任教師從事研究工作之競爭力、提高

研究水準，特訂定「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教師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補助對象為任職本校二年以上之助理教授級以上專任教師，且需同

時符合以下條件者： 

(一) 當年度未執行國科會、衛生福利部或其他政府機構之計畫者。 

(二) 所提計畫當年度已向國科會、衛生福利部或其他政府機構申請但未

獲得補助者。 

(三) 當年度未執行本校「新聘教師研究室設置補助款」補助計畫或執行

該計畫第三年者。 

三、 計畫主持人於每學年研發處公告申請期限內，提出研究計畫申請書一式二

份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每人每學年以申請一件計畫為限，執行期限以一

年為原則，多年期之連續性計畫，須每年依規定提出申請。 

四、 每件計畫最高申請額度不得超過50萬元，且僅得申請經常門費用，實際補助

經費及用途依研究發展處年度預算及審查結果決定，經費核銷需依據學校

相關規定辦理。 

五、 審查分初審與複審兩階段，初審得由研發處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審查研究

計畫；複審由本校研究發展會議審查後，簽請校長核定，審查重點包括： 

(一) 計畫主持人研究表現與執行計畫能力。 

(二) 計畫主題之重要性與創新性。 

(三) 研究內容與方法之可行性。 

(四) 預期成果或目標完成之合理程度。 

(五) 經費需求之合理性。 

六、 本補助獲准後應依原規劃之用途使用，原未核給之補助項目，於計畫執行

期間經檢討確為研究計畫需要者，經常門內之項目流用得簽請校長同意變

更。 

七、 計畫主持人於執行期限內離職或獲得校外相關研究經費補助者，應立即終

止本計畫之經費使用並繳回剩餘之經費。 

八、 獲得本要點補助三次者，如未發表與補助計畫內容有關之論文或專書等，



或未獲校外機構團體補助者，第四次申請時，其申請額度上限減半，第五

次即不再予以補助。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教師研究獎補助辦法」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